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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卫疾控〔2023〕1 号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海南省 2023 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门诊治疗免费服用基本药物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省精神卫生中心： 

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省委 省政府 2023 年为民办实事事项〉的通知》（琼厅字〔2023〕

3 号）要求，现将《海南省 2023 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

费服用基本药物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2 月 1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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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2023 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 
免费服用基本药物项目实施方案 

 

为减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经济负担，提高患者规范治疗和管

理水平，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目标 

通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服用基本药物项目（以

下简称“门诊免费服药项目”）实施，有效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

高患者服药依从性，降低疾病复发率，明显提升全省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综合管理水平。具体目标： 

（一）为全省不少于 3 万名患者提供门诊免费服药。 

（二）全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律服药率不低于 75%。 

  二、项目实施 

（一）明确项目对象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患者，可申请加入门诊免费服药项目： 

1.已纳入国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系统管理，需长期服药

治疗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

项情形并经诊断、病情评估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二）明确项目药品 

1.药品目录。门诊免费服药项目用药范围为《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规定的精神类药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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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诊断相符的辅助类药物。 

2.药品采购。各承担门诊免费服药点的医疗卫生机构须按照

政府相关规定采购药品（责任单位：各门诊免费服药点所在医疗

卫生机构）。 

3.补助标准。省级财政按 1000 元/人·年的标准补助，主要用

于补助经医疗保险报销后患者自付费用。有结余的，可用于优化

患者服务和管理工作。市县可根据实际情况，配套相关工作经费。

（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 

（三）明确项目服药点 

2023 年 2 月底前，原则上每个市县依托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

医院精神科设置至少 1 个固定门诊服药点，依托中心乡镇卫生院

合理设置临时门诊服药点，负责辖区内门诊免费服药项目实施。

各市县定期派出精神科医师负责临时门诊免费服药点的坐诊发

药。精神科医师紧缺的市县，由省卫生健康委协调省安宁医院、

省平山医院提供支持。（责任单位：市县卫生健康委） 

（四）明确项目流程 

1.申请。新纳入门诊免费服药项目的患者，要纳入在册管理，

建立档案后录入信息系统。由患者监护人向所在地乡镇卫生院或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填写《海南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

诊治疗免费服用基本药物手册》（以下简称“《门诊免费服药手

册》”）（见附件 2）。申请时需携带患者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各 1

份、具有精神障碍诊断资质医疗机构出具的严重精神障碍诊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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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原件 1 份、门诊处方或门诊就诊手册原件。（责任单位：市县

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各门诊免费服药点所在医疗卫

生机构） 

2.审核。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根据患者提交的相

关材料进行初审。初审未通过者，申请材料返还监护人；初审通

过的，上报至所在市县精防机构复审。市县精防机构复审后将结

果反馈至初审单位。（责任单位：市县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精防机构） 

    3.建档。精防机构审核确认后，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与患者监护人签订《海南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

服用基本药物知情同意书》（见附件 3）或《海南省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门诊治疗免费服用基本药物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4），详细

填写《门诊免费服药手册》，发放《海南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

诊治疗免费服用基本药物卡》（以下简称“《门诊治疗免费服药

卡》）”，并告知每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领取药物的时间和地点。

（责任单位：市县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4.体检。患者享受门诊免费服药前，一般应根据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规范要求，到所在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

行一年一度的健康体检。体检项目包括一般体格检查、血压、体

重、血常规（含白细胞分类）、尿常规、肾功能、肝功能、血脂、

血糖、心电图。鼓励有条件的市县依托地方配套经费开展体检工

作。（责任单位：市县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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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领药。患者或其监护人凭《门诊治疗免费服药卡》定期到

指定门诊免费服药点就诊，由精神科医生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及相

应诊断开具门诊用药（含辅助类药物）处方（三联单处方，一联

由门诊服药点保存，二联给患者及监护人，三联定期报送至市县

精防机构备案）。原则上患者应在门诊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再享

受门诊免费服药政策。行动不便和交通偏远患者及家属，由门诊

免费服药点送医送药上门，确保患者规律服药。（责任单位：各

门诊免费服药点所在医疗卫生机构） 

6.服药。各门诊免费服药点所在医疗卫生机构负责患者服药

监督，确保政策有效落实，巩固患者治疗效果。人员紧缺的门诊

免费服药点，由所在市县或省级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协调解

决。（责任单位：各级卫生健康委） 

三、工作步骤 

（一）部署准备阶段（2 月底前）。出台 2023 年项目实施方

案（责任单位：省卫生健康委），明确全省固定服药点。（责任单

位：省精神卫生中心） 

（二）项目实施阶段（3-11 月）。3 月底前，确定第一批全省

服药患者名册（责任单位：省精神卫生中心）。所有服药点按照

方案要求实施项目，向患者提供项目所需服务，做好阶段性工作

报告以及享受服药患者名单的动态更新。（责任单位：各门诊免

费服药点所在医疗卫生机构） 

（三）项目评估阶段（12 月底前）。组织现场评估工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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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突出的问题及时加以整改和完善，并总结经验明确次年工作

重点，完善工作流程。（责任单位：省卫生健康委）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全省门诊免费服药

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省精神卫生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和项目质控。各市县卫生健康委分工明确，做好本市县的项目工

作，定期上报服药工作和经费使用进展。（责任单位：各级卫生

健康委，省精神卫生中心） 

    （二）做好宣传倡导。各市县各部门要加强乡镇、街道民政

专干、残联委员和村干部、村医生、社区网络员的政策培训，提

升患者监护人对精神类药物维持治疗的认识和接受程度。让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及其监护人知晓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的惠民政策，积极引导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自愿接受门诊免费服药服务，助其办理慢病证。（责任单位：市

县卫生健康委） 

    （三）强化督导检查。省精神卫生中心每个季度对所有市县

开展至少 1 次现场质量控制和技术督导，及时向领导小组反馈工

作进展、成效和存在问题。各市县应将本项目纳入卫生健康重点

工作考核内容，随时更新项目进展，要制定具体的督导方案，每

月对本市县门诊免费服药工作进行至少 1 次现场督导、质控评估

和工作分析，并及时报送省精神卫生中心汇总，确保工作顺利推

进。各市县要加强指导检查，一经发现立即予以制止并依法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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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处置。（责任单位：省精神卫生中心、各级卫生健康委） 

    （四）做好工作衔接。各门诊免费服药项目承担单位要严格

把握免费服药对象，不得随意扩大门诊免费服药范围或编造虚假

服药对象套取费用。要将门诊免费服药项目工作和严重精神障碍

管理治疗工作有效衔接起来，建立门诊免费服药点（见附件 5）

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机构的信息沟通机制，按照《严重精神

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8 年版）》，做好服药患者随访和服药

信息录入工作，增强患者服药依从性，切实提高患者服药率、规

律服药率和规范面访率等指标。（责任单位：市县卫生健康委） 

 

附件：1.2023 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服用基本药 

       物项目任务分配表 

          2.海南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服用基本药 

          物手册 

          3.海南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服用基本药 

           物知情同意书 

          4.海南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服用基本药

物授权委托书 

      5.全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免费服药指定点位信 

       息（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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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全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 
免费服用基本药物项目任务分配表 

 

市  县 2023年任务数（人） 省级补助资金（单位：万元） 备   注 

全  省 30000 3000 

省级财政补

助标准
1000 元/

人·年 

海口市 5350 535 

三亚市 2500 250 

儋州市 3000 300 

文昌市 2000 200 

琼海市 1600 160 

万宁市 2650 265 

五指山市 500 50 

东方市 1500 150 

定安县 950 95 

屯昌县 750 75 

澄迈县 1750 175 

临高县 1300 130 

昌江县 900 90 

乐东县 1800 180 

陵水县 1200 120 

白沙县 750 75 

保亭县 700 70 

琼中县 8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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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海南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服用 

基本药物手册 

患者基

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男 / 女 年龄  

（贴照片处） 

身份证  

户籍住址：海南省      市（县）      乡镇（街道）     

                                                 

现 住 址：海南省      市（县）      乡镇（街道）     

                                                 

固定电话  手机号  

患者监

护人或

家属基

本情况 

姓   名  与患者关系  

身份证号  

具体住址  

固定电话   手机号  

患者监护人或家属签字： 

患者 

残疾证 

无  □     有  □（如有，请填写以下内容） 

类别及等级：                编号：             

    我已阅读《领取门诊使用免费基本药品治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书》，了解

有关服务流程和注意事项等，自愿申请参加海南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免费服药项

目。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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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海南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服用 

基本药物知情同意书 

 

患者      自愿申请免费用药，符合海南省    市（县）门

诊免费基本药品治疗规定。为确保患者顺利领取免费药物，在治

疗中存在以下风险及注意事项，特向您告知： 

一、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因精神疾病目前多为对症治疗，疗效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患

者服药后可能好转、治愈，也可能无明显效果或病情反复；可能

出现一些难以避免的药物不良反应，包括体位性低血压、锥体外

系反应、粒细胞减少或缺乏、肝功能损害、肾功能损害、心脏功

能损害、闭经，溢乳、体重增加（发胖）、色素沉着、口干、便

秘、无力、嗜睡、尿潴留、视物不清、抽搐（癫痫发作）等，少

数患者可能发生猝死等严重不良反应。鉴于上述情况，患者在接

受免费治疗过程中应做到： 

（一）定期到          门诊服药点进行免费复诊，建议每

月至少一次，如出现病情波动或严重药物不良反应及躯体疾病

时，及时到医院就诊，如未及时复诊，发生威胁生命的严重药物

不良反应、合并症等情况，责任自负。 

（二）患者在门诊服药点就诊后，每次的就诊信息应及时反

馈给所在乡镇或社区精防医务人员处进行登记，若未进行登记，

下个月则不能领取免费药品。因病情变化临时调整药物不在免费

http://www.iiyi.com/jibing/dianxian.htm


 — 11 — 

药品目录的，费用由患者负担。 

（三）服药过程中如出现精神疾病症状加重或复发的，应到

精神病专科医疗机构就诊，所发生的费用自理。 

二、门诊免费服药服务流程及注意事项 

（一）具有本市县户籍或在本市县居住满 3 个月以上，经精

神专科医疗机构确诊为 6 种严重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分裂情

感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的患者，或者符合《精神卫生法》

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其它精神疾病患者，向所在辖区基层卫生

服务机构申请，自愿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和门诊免费服药

项目管理，填写免费服药手册并签订知情同意书，经审核符合有

关条件者可享受免费服药服务。 

（二）门诊免费服药点须按照不超过两个月服用量的标准发

放基本药品。 

（三）领取门诊免费基本药品时，领药人应为患者本人或者

委托书标明的被委托人，领药人须持规定的领药凭证（具体由各

市县自行确定领药凭证类型）和身份证件领药。患者监护人及家

属应帮助患者妥善保管药品，督促患者按医嘱服药，不得擅自为

患者加减药量或停药。 

（四）如遇特殊情况，患者所需药品不在门诊免费基本药品

目录范围内的，药品需自行购买，其费用由个人负担。 

（五）接受门诊免费服药服务的患者，需配合乡镇（街道/

社区）精防医务人员或村医生的随访管理，拒绝访视、不遵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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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医嘱、到定点医院以外就诊的，不能享受免费服药服务。 

（六）门诊免费服药服务只针对居家和社区康复患者，住院

患者在住院期间不享受免费服药服务。 

（七）门诊服药点原则上应根据专科医生治疗意见实施门诊

免费服药服务。为保障患者安全，应最大限度避免重复用药和大

剂量服药情况的发生。 

对上述风险及事项，医务人员已充分告知，我理解并同意执

行上述内容。 

 

 

 

 

 

注：此知情同意长期有效，精防医生注意留存  

 

以下由精防医务人员填写 

确诊医院 

疾病诊断：□精神分裂症         □分裂情感障碍       □偏执性精神病 

□双相（情感）障碍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其他                                                                   

特殊注意事项（伤人、自伤、冲动、药物禁忌等） 

目前服用药物名称及用法用量 

通用名 商品名 剂  量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精防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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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意见： 

 

 

 

基层精防人员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

县

精

防

机

构 

 

市县精防机构意见：                 

                                                     

 

 

 

经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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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海南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免费服用 

基本药物授权委托书 

 

本人           （患者）授权以下人员（被委托人）可持规定的领

药凭证和被委托人身份证，代本人领取门诊治疗免费基本药品。 

特此声明。 

       患者（授权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委托人 

姓名及电话 

与患者 

关系 

患者（委托人）

签名及日期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注：患者监护人及家属受患者委托代领药物的，也须填写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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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全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免费服药 

指定点位信息（第一批） 

序号 市县 机构名称 地址 

1 海口市 

海南省安宁医院 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东 10 号 

海口市皮精所 海口市龙华区广场路 3 号 

海口中山医院 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 32 号 

琼山东昌农场医院 海口市大坡镇东昌农场 

海口怡宁医院 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 999 号 

2 三亚市 
三亚市皮肤性病与精神卫

生防治中心 
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 1089 号 

3 
儋州市 

(含洋浦) 

儋州市人民医院 儋州市那大镇大通路 21-1 号 

儋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儋州市八一总场场部八一医院 

儋州市皮精中心 儋州市那大镇人民中路 134 号 

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卫生院 三都镇粮所街 038 号 

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卫生院 洋浦干冲区文明街 

4 文昌市 
文昌市皮肤性病防治中心 文昌市文城镇新风西里 30 号 

文昌市精神病医院 文昌市锦山镇湖山墟湖和路 029号 

5 琼海市 
琼海市皮肤性病与精神卫

生防治中心 
琼海市嘉积镇富海路横南 11 号 

6 万宁市 

万宁市东兴医院 万宁市北大镇 

万宁市南林医院 万宁市南桥镇 

海南康民医院 万宁市长丰镇 

益道安康医院 
万宁市兴隆居兴隆红十字医院

后面 

7 五指山市 海南省平山医院 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海榆北路 2号 

8 东方市 
东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门诊部 
东方市八所镇东风路 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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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县 机构名称 地址 

9 定安县 

金鸡岭医院 
定安县富文镇金鸡岭农场金秀

路 2 巷 2 号 

南海医院 
定安县黄竹镇南海农场场部医

南路 

中瑞医院 定安县中瑞农场北路 

10 屯昌县 

中建农场医院 屯昌县坡心镇中建农场医院 

中坤农场医院 屯昌县南坤镇中坤农场医院 

黄岭农场医院 
屯昌县南坤镇黄岭农场平安路

黄岭农场医院 12 号 

南吕农场医院 屯昌县南吕农场永康路 30 号 

晨星农场医院 屯昌县西昌镇晨星农场医院 

11 澄迈县 澄迈县皮精中心 澄迈县金江镇文明路 102-2 号 

12 临高县 临高县人民医院精神科门诊 临高县临城镇民生路 

13 昌江县 昌江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昌江县石碌镇健民路 6 号 

14 乐东县 
乐东紫荆康宁医院 乐东县黄流镇怀卷村 66 号 

乐东宁康精神病专科医院 乐东县千家镇福报农场医院 21 号 

15 陵水县 
陵水县皮精中心 陵水县椰林镇建设路 421 号 

光坡卫生院 陵水县光坡镇光坡卫生院 

16 白沙县 

白沙县人民医院 白沙县卫生路 41 号 

金波卫生院 白沙县金波乡金财路 11 号 

七坊社区医院珠碧江门诊部 白沙县珠碧江居西路 8 号 

17 保亭县 

加茂镇中心卫生院 保亭县加茂镇中心卫生院 71 号 

响水镇中心卫生院 
保亭县响水镇金江居海榆中线

244 公里东侧 303 米处 

18 琼中县 

琼中县阳江医院 琼中县阳江农场平安路 1 号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乌石分院 
琼中县湾岭镇乌石墟乌石红大道 

备注 
临时门诊免费服药点信息可咨询省精神卫生中心（咨询电话：

0898-6689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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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人：周卓钊 


